
2022/12/29 17:04 文书全文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u7MEkIcuslmYFVTegNh2STOW0pedBCMrnY3x+hswq06a… 1/12

四川天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日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  由 案  号   
发布日期2022-12-16 浏览次数26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鲁11民终3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天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永

丰路高新科技开发区标准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21601538U。

法定代表人：苏克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玉，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琳，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润置地（日照）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

港区烟台路176号（华润万象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590304353M。

法定代表人：张永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媛，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天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公司）与上诉人华润置地

（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

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2）鲁1102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于2022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2年11月4日公

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玉、朱琳、被上诉人华

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天府公司的全部

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华润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天

府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未按约定的关于增加工程量的方式制作，工作联系函除

天府公司盖章及人员签名外，仅有天府公司主张的监理单的人员签名，天府公司

对工作联系函的真实性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涉案工作联

系函等记载的内容属实，系在涉案合同范围之外的新增工程量，应当另行计算工

程款并支付。1.在本案施工过程中，经华润公司指令、监理公司日照日星建设监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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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星公司）及总包单位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新公司）确认，现场对部分施工图纸作出变更，导致工程量、工程款均相

应增加。由于施工内容发生变化，当时为赶工期，日星公司水电安装工程师秦绪

华要求天府公司在合同之外先进行施工后补手续。以声光报警器移位为例，天府

公司发起工程变更指令单，并交给监理，在监理签字后，由其他相关单位、华润

公司签字盖章返还给天府公司。华润公司将标题工程变更指令单改为设计变更指

令单，指令天府公司再次发起设计变更指令单签字程序。天府公司交给监理的设

计变更指令单，后因为找不到华新公司项目负责人，程序无法正常履行。很多联

系单无法转变为变更指令单。监理作为华润公司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代表，

其代表、帮助华润公司监督天府公司进行现场施工，其在施工过程中签字确认的

工作联系函应当作为认定天府公司施工内容及工程量的证据。2.（2018）鲁1102

民初7861号庭审笔录（第8页倒数第2行）中，华润公司认可部分工程“消防喷

淋”、“8#楼商铺”存在变更，即认可TF21，TF22、TF24、TF26、TF27、TF29、

TF30中载明的工程变更。在天府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关于声光报警器的设计变更指

令单中，华润公司已在该指令单中签字盖章，故与该指令单对应的工作联系函TF5

也是真实有效的。3.华润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五彩城和TF26不在天府公司施工范围

内与事实不符。鉴定报告中载明“五彩城无法确定是招标招标范围内容”，即日照天

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天宇公司）认为五彩城属于招标招标范围和涉案合同

范围之外，而非五彩城不是天府公司所施工。（2018）鲁1102民初7861号庭审笔

录（第9页第10行），华润公司并未否认天府公司对五彩城进行了施工，华润公司

没有向法庭说明，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五彩城及其未签字盖章认可的其他部

分由谁进行施工、如何施工，而天府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华润公

司应向天府公司支付五彩城和其他部分的工程款。五彩城样板是在涉案合同范围

之外的工程，天府公司提交了工作联系函、五彩城样板移交表、五彩城样板消防

喷淋系统实际材料用量表、工程取费表，接收单位、监理单位均在五彩城样板移

交表中签字盖章确认，均认可了天府公司的施工内容以及工程价款。8号楼的施工

也在合同范围之外，华润公司要求天府公司根据变更施工图纸再次对8号楼施工，

华润公司应向天府公司支付价款。由于机房清单中喷淋头的度数与现场安装不

符，在检测时，检测单位要求把喷淋头施工进行修改（合同清单喷淋头的度数和

现场喷淋头的度数不一样）。合同约定二期消防范围，二期消防范围以外的施工

工程量，应认定为合同外范畴。审计公司对合同外价款已确认。4.根据《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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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

定，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发生变化，未协商一致的，应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经法

院委托，天宇公司依法出具了鉴定报告书和补充说明，两份鉴定报告中均载明天

府公司在合同范围之外的工程量及工程款与上述工作联系函、分部分项工程量清

单与计价表中列明的数额相差无几。由于在工程变更过程中曾进行多次修改，致

使人力、材料等支出费用增多，变更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也无法完全从工程现状得

以展现，天宇公司虽未能完全将天府公司的施工内容子以确认，但天府公司为尽

快解决本纠纷，同意按照两份鉴定报告中载明的工程款予以认定。

华润公司辩称，对于变更签证部分，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了工程量变更需要

办理的手续以及未办理相应手续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天府公司并没有按照规定

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实际上也没有变更情形。天府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

确实存在变更，且天府公司提供的变更工作联系单亦不符合双方之间的变更签证

要求，也没有相应的监理公司盖章，对于天府公司主张的变更部分不应予以支

持。一审法院对变更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华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润公司支付天府公司

1076946.95元(争议金额201511.5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天府公司承担。事实

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华润公司已支付工程款的数额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按

照天府公司自认的数额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华润公司主张的罚款15000元认

定错误，华润公司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罚款单及EMS邮递通知以及合同的罚款依据予

以证实，华润公司的主张有合同依据。罚款15000元应在结算中予以扣除。三、检

测费162457元、复检费5099.82元、造价咨询费3664.18元以及竣工打印图纸费776

元，应在结算中予以扣除。华润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合同分包范围

条款中明确了“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3#、4#、5#、7#、8#楼及车库消防系统

分包工程的工程范围具体包括：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3#、4#、5#、7#、8#楼

及车库消防工程，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手动报警装置、火灾应

急广播、消防联动控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电梯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干粉灭火装置、防火卷帘系统等，不包括消防增压稳压设备采购和楼

座及车库内消火栓给水系统；消防分包单位负责一切消防工程的深化设计、施

工、验收(含整个消防系统及分部分项工程、材料验收)，及消防图纸的报审和备

案等一切有关消防工程事宜。”明确了由天府公司负责整个消防系统的验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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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费用应该由天府公司承担。四、华润公司安装的空气压缩机10850元，应由天

府公司承担。空气压缩机属于消防的一部分，应该由天府公司负责安装，没有空

气压缩机消防系统无法验收。天府公司应当将验收合格的消防工程交付给华润公

司，分包合同约定了“清单中错误遗漏皆为分包人之风险”，空气压缩机应属于

天府公司的分包风险之内，应该由天府公司承担，该费用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

除。

天府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华润公司已向天府公司支付工程款2441545.24

元，在合同范围内尚欠1278458.53元未支付正确。华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

其已向天府公司支付工程款2604002.64元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天府公司已举证证实华润公司已向天府公司支付工程款2441545.24元，华润公司

的代理人在（2018）鲁1102民初7861号庭审笔录（第6页第6、7行）中明确陈述，

华润公司对其拖欠天府公司工程款1278458.53元没有异议，华润公司在涉案合同

范围之内欠天府公司工程款1278458.53元属实。二、华润公司主张对天府公司进

行罚款15000元没有依据。华润公司提供的三份处罚单与事实不符，华润公司主张

的未按时提交竣工验收资料进行消防检测、提供资料不及时致使不能按时出具消

防检测报告，系由于其他消防施工单位未按时、及时提供施工资质及相关消防产

品的抽检报告资料所致，天府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处罚原因与天府

公司无关，华润公司不应对天府公司进行处罚。华润公司迟迟不交付消防综合验

收资料，天府公司多次督促华润公司提交，并找华润公司多个领导协调提交消防

综合验收资料事宜，均未果。三、华润公司主张应扣除检测费162457元、复检费

5099.82元、造价咨询费3664.18元、竣工打印图纸费776元没有依据。1.关于检测

费，依照合同约定，天府公司仅承担其施工范围对应的检测费。华润公司主张天

府公司应当支付全部消防工程的检测费，与合同约定及事实不符。《分包合同范

围》约定消防分包单位负责一切消防工程的验收，该约定是针对天府公司施工内

容进行的约束，而非整个工程的全部消防检测费均由天府公司承担。涉案合同

《基本要求》第三章第二条对天府公司与总包单位、其他施工单位的工程界面划

分进行了明确约定。2014年9月17日，天府公司已将施工部分对应的检测费122540

元支付给华润公司，其他检测费对应的范围和内容系由其他单位施工，应由相关

施工单位支付，不应由天府公司承担。2.关于复检费5099.82元、造价咨询费

3664.18元、竣工打印图纸费776元。华润公司主张天府公司承担上述费用无合同

约定，未能一次性通过消防验收并非天府公司原因，截至2014年8月25日，仍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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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单位部分消防系统未完工。四、华润公司主张天府公司未安装空气压缩机与合

同约定不符。天府公司按消防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施工图及当时现行的国家有关

消防规范完成施工。2014年10月18日，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出具《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意见书》，载明天府公司施工内容验收合格。2014年12月9日，山东省广安消

防技术服务中心出具《检测报告》，载明天府公司施工的区域消防设施检测合

格，不存在华润公司主张的没有空压机消防不通过的说法。在消防验收合格后，

华润公司自行安装空气压缩机产生的费用与天府公司无关，该费用天府公司不应

承担。

天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华润公司支付天府公司尚未支付

的工程款1278458.53元；2.依法判令华润公司支付天府公司各项签证费用共计

570631.90元；3.诉讼费、鉴定费等由华润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润公司系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项目开发建设方，

其于2013年3月与工程总承包方华新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根据总承包合同，总承

包方须将总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分包工程分包给由业主选择确定的分包单位，华润

公司将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项目消防分包工程招标招标，天府公司中标。2013年

12月10日，华润公司与华新公司、天府公司签订凯旋门二期项目消防工程分包合

同。合同文件包括：1.分包合同协议条款、分包合同协议条款附件1-分包合同范

围；2.中标通知书；3.专业分包工程合同条件；4.往来函件及重要文件；5.基本

要求；6.技术要求；7.工程理计算规则及单价说明；8.分包合同图纸目录－消防

电气、分包合同图纸目录－消防水暖；9.组成分包合同总价的工程量清单表及汇

总表；10.合同附件。

分包合同协议条款中对合同价款约定：“本合同为施工图总价包干合同，分

包人同意以人民币（大写）叁佰柒拾贰万零叁元柒角柒分（RMB3720003.77元）

（在以下文简称“分包合同总价”）进行深化设计、供应、安装、测试、竣工验

收、检查、维修及完成工程，此分包合同总价须按分包合同条款的规定作出调

整。价款需包括进口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税费、劳保基金及其他

一切税项。分包人所有付款可按照合同约定直接向业主提出付款申请，经业主方

核实后可直接发出付款证书，业主不会通过总承包人，而是直接向分包人支付分

包合同总价或其中的部分金额。分包合同总价或其中的部分金额也不会付给总承

包人或由总承包人支取，或成为其利润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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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合同协议条款附件1－分包合同范围约定：“下属工程之范围只属一般性

的概述，工程承包商须负责根据工程规范及指标图纸内所述或所示，执行其分包

工程。任何未有详细叙述、设计和显示的工程，如为完成及启动整个工程的需要

工作，亦须包括在此工程范围内。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3#、4#、5#、7#、8#

楼及车库消防工程范围具体包括：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3#、4#、5#、7#、8#

楼及车库消防工程，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手动报警装置、火灾

应急广播、消防联动控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电梯消防联

运控制系统、干粉灭火装置、防火卷帘系统等，不包括消防增压稳压设备采纳和

楼座及国库内消火栓给水系统；消防分包单位负责一切消防工程的深化设计、施

工、验收（含整个消防系统及分部分项工程、材料验收），及消防图纸的报审和

备案等一切有关消防工程事宜。消防系统分包工程内容包括：深化设计（如

有）、设备采购（发包方或总包方供应的除外）、材料供应（包括系统设备安装

和功能要求所需的各类电线电缆、电器元件等）、工程及设备材料报审报验、工

程安装、联动调试、验收及保修期内的维护保养等。”

《专业分包工程合同条件》4.合同总价性质约定：“4.1项目和数量：合同总

价以图纸、工程承包范围（本合同文件中已说明不包括的项目除外）及工程规范

要求为准，工程量清单只作参考性质，其数量、单价、总价的任何错误、遗漏皆

为专业分包人之风险，不作调整……4.2单价包干：除非另有说明，任何项目单价

或整项费用均为包干性质……4.4总价包干：除非另有规定，专业分包人签订的合

同总价包括执行和完成合同文件描述的本专业承包工程及其不可或缺的所有附带

工作及费用，不论它们是否在合同文件中有所说明，亦不论它们是否在签订合同

时可否预料到……”《专业分包工程合同条件》14变更、暂定金额和暂定数量约

定：“14.1工程变更指令发出：发包人有权发出指令，要求工程变更，除得发包

人指令外，承包方不能擅自作出工程变更，惟在特殊情况下，发包人有权以书面

追认承包方在没有获得发包人指令前已作出的变更，若发包人的顾问公司（含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发出变更通知的，亦需经发包人书面确认方为有效，否则承

包方应承担一切责任。任何发包人要求的或继后追认的变更者不应使本合同作

废。14.2“工程变更”定义：本合同条件内所用“工程变更”一词应指合同图纸

所显示及/或工程规范所说明的本工程在设计、质量、数量上改变，包括任何工作

的增加、减少或替换，本工程用物料类别、标准的改变和已完成或送至工地的工

作或物料的搬运出工地（不含的工程或物料除外）。14.3变更价款的确认：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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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的工程变更的费用和暂定款所指的工作的费用，皆由发包人方确定；所有

发包人方要求变更或其后获得其追认的变更；及承包方已执行含在工程量清单的

暂定款所指的工作，将会由发包人确定工程量及计算价款……”

合同签订后，天府公司组织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案涉工程于2014年8月18

日经日照市公安消防支队验收合格。施工完成后，双方因结算产生争议，未对工

程款作出结算。

天府公司主张华润公司已先后支付工程款2441545.24元，华润公司主张已付

款2604002.64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付款金额。

关于工程款数额，双方对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3720003.77元均无异议。

天府公司主张，施工过程中存在工程变更，因工程变更增加施工费用570631.90

元。天府公司提交工程变更指令单4份、现场签证确认单2份、五彩城样板移交表

一份及工作联系函9份，证明增加的工程量。4份工程变更指令单的主要内容：1.

签发日期：2014年4月20日；变更内容：因公共空间装修增加吊顶，故需将原预留

在吊顶上的消防声光报警器移位至吊顶下方，以满足消防验收及装修效果要求；

指令单下方有发包方人员签字和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的盖章及人员签

名。2.签发日期：2014年12月9日；变更内容：因公共空间装修增加吊顶，故需将

原预留在吊顶上的消防声光报警器移位至吊顶下方，以满足消防验收及装修效果

要求；指令单下方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的盖章及人员签名。3.签发日

期：2014年12月9日；变更内容：二期地下室储藏间消防喷淋管线穿墙后砌墙，管

道穿墙需要凿墙开孔，由此而产生的变更；指令单下方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分

包单位的盖章及人员签名。4.签发日期：2014年12月9日；变更内容：因二期8#楼

商铺机构分割变更而引起消防管线等布局的变更；指令单下方监理单位、总包单

位、分包单位的盖章及人员签名。3份现场签证确认单的主要内容：1.填报日期：

2014年12月9日；内容：二期地下室储藏间消防喷淋管线穿墙后砌墙，管道穿墙需

要凿墙开孔，由此而产生的变更；签证单有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的盖

章及人员签名。2.填报日期：2014年12月9日；内容：因二期8#楼商铺机构分割变

更而引起消防管线等布局的变更；签证单有总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的盖

章及人员签名。8份工作联系函的主要内容：1.编号：TF－005；内容：关于二期

声光移位事宜；制作日期：2014年3月31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

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2.编号：TF－021；内容：消防喷淋安装事宜；制

作日期：2014年8月12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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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的签名。3.编号：TF－022；内容：消防喷淋安装事宜；制作日期：2014年8

月12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4.

编号：TF－024；内容：关于8#网点图纸变更报警点位增加签证；制作日期：2014

年8月25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

5.编号：TF－026；内容：关于消防材料增加事宜；制作日期：2014年9月10日；

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6.编号：TF

－027；内容：关于消防材料增加事宜；制作日期：2014年9月11日；有施工单位

盖章及人员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7.编号：TF－029；内

容：关于消防补漏签证事宜；制作日期：2014年11月4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

签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8.编号：TF－030；内容：关于8#网

点图纸费用增加签订；制作日期：2014年12月12日；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

名，监理单位栏有“秦绪华”字样的签名。9.制作日期：2014年5月20日；内容：

关于五彩城样板消防报价事宜；只有施工单位盖章及人员签名。华润公司对工程

存在变更没有异议，但认为天府公司应证明其已施工完毕，对工作联系函记载的

工程量不予认可。

天府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增加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一

审法院委托天宇公司进行鉴定。天府公司未提交变更后的图纸，现场工程量无法

核实，天宇公司依据天府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对工程造价进行测算。天宇公司

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日照天宇鉴字[2021]第014号司法鉴定书，鉴定工程造价为

374429.51元，其中：TF－005造价为16972.6元、TF－024、030造价为23721.55

元、TF－029造价为1833.03元、TF－026造价为264610.21元、TF－027造价为

6194.22元、五彩城造价为61097.9元。鉴定书中对五彩城及TF－026工作联系函的

鉴定作出说明：“根据法院移交资料及后期质证笔录，五彩城无法确定是指标范

围内容。请法院组织双方确认指标界限、施工范围。若不包含，该部分费用从鉴

定报告中扣除即可。根据法院移交资料，无法看出是否包含一期、二期间消防控

制室间联运涉及的线路，编号TF－026涉及内容请法院组织双方确认指标界限、施

工范围。若不包含，该部分费用从鉴定报告中扣除即可。”天府公司支出鉴定费

5600元。后天府公司又申请对工作联系函TF－021、022及TF－027、029、030中未

进行鉴定的部分进行补充鉴定。天宇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补充说明，对前期

鉴定报告中未考虑的内容作出测算：TF－021、022造价为32345.2元、TF－027造

价为43583.35元、TF－029造价为13800元、TF－030造价为5515.01元。庭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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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润公司对司法鉴定书及补充鉴定说明的结论提出异议，主张鉴定报告对于

其鉴定的依据天府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及所附的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华润公

司不认可，也无法核实工程量存在增加情形；补充鉴定意见与鉴定报告明显存在

矛盾的情形，补充说明仅仅依据天府公司提供的材料而作出的价格核定，并不能

说明该工程已经增加了价款。针对华润公司提出的异议，天宇公司于2022年9月1

日对鉴定报告有补充鉴定作出说明：“……补充鉴定中费用仅为测算数据，该部

分费用是否包含在总合同范围内请法院根据双方质证情况作出决定。补充测算中

部分无指令单，有工作联系函。具体工程量现场无法核实，只根据工作联系单内

容做了费用测算……”

华润公司主张，应从工程款中扣除以下应由天府公司承担的费用：1.因天府

公司提供资料不及时、未按要求进行消防检测等情形对天府公司罚款15000元；2.

检测费162457元（项目总检测费284997元，天府公司已经支付122540元）、复检

费5099.82元，造价咨询服务费3664.18元、竣工图纸打印费776元；3.应由天府公

司施工的一个空气压缩机，但是没有施工，由华润公司单独委托施工的，支付了

10850元。天府公司对华润公司的主张不认可。

天府公司于2018年9月应本案争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工

程款1278458.53元及各项签证费用570631.9元。审理过程中，天府公司主张华润

公司已支付工程款2441545.24元，华润公司对天府公司主张的已付工程款无异

议，但对天府公司主张的欠付1278458.53元应当扣除合同约定的检测费及罚款；

审理过程中，天府公司提交工程变更指令单4份、现场签证确认单2份、五彩城样

板移交表一份及工作联系函9份，除TF－005工作联系函为复印件外，其他均为原

件（现装订在该案卷宗），华润公司对本案中进行编号的2、3、4号工程变更指令

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工程量及单价均有异议。天府公司申请对增加的工程量及

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日照艳阳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

定，2019年11月12日，该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作出工程鉴定退回申请函，表明因

缺少施工图纸、签证、变更等鉴定资料，鉴定工作无法进行。天府公司于2019年

12月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8）鲁

1102民初7861号民事裁定，准许天府公司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华润公司将其开发的日照华润中心凯旋门二期项目消防分包

工程进行招标招标，天府公司中标后与华润公司签订凯旋门二期项目消防工程分包合

同，分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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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天府公司已完成工程施工并通过验收，

其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华润公司尚欠天府公司的工

程款数额，天府公司主张华润公司尚欠工程款有两部分，一是分包合同约定的工

程款1278458.53元，二是各项签证费用570631.9元。

关于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文件中包括组成分包合同

总价的工程量清单表及汇总表，分包合同约定“合同为施工图总价包干合同”，

天府公司已完成工程施工并通过验收，华润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工程量及价款

有减少，其应按分包合同约定数额支付工程款。天府公司主张华润公司已付款数

额为2441545.24元，华润公司在另案诉讼过程中认可已付款数额，本案审理过程

中其主张已付款数额为2604002.64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故华润公司应支付天府公司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1278458.53元（3720003.77元

－2441545.24元）。

关于各项签证费用。天府公司主张增加的工程款系依据其提交的工程变更指

令单及工作联系函，华润公司虽对工程变更认可，但对工程量及价款不认可。双

方在分包合同中对工程变更、工程量增加作了明确且较为严格的约定，对双方有

约束力，故应对工程量的变更进行严格审查。天府公司主张增加的工程价款虽经

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但鉴定机构现场勘查对工程量无法核实，依据天府公司

提交的工作联系函对工程造价进行测算。天府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未按约定的

关于增加工程量的方式制作，工作联系函除天府公司盖章及人员签名外，仅有天

府公司主张的监理单的人员签名，天府公司对工作联系函的真实性未提交充分证

据证实，天府公司应对其主张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因此，本

案对天府公司主张的各项签证费用不予确认。

关于华润公司要求从工程款中扣除天府公司应承担的费用的主张。天府公司

对华润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华润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应由天府公司承担罚

款、检测费、空气压缩机施工费等费用，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一审判

决：一、华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天府公司工程款1278458.53元；二、

驳回天府公司要求华润公司支付各项签证费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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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21元，由天府公司负

担2568元，华润公司负担8153元；鉴定费5600元，由天府公司负担。

二审中,天府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山东省广安消防技术服务中心出具的

检验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天府公司依据华润公司提供的施工图纸进行施工，在

未安装空气压缩机的情况下，2014年12月9日，山东省广安消防技术服务中心已经

验收合格。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宗，证明天府公司负责人孔祥升与华润

公司多次沟通验收事宜，华润公司主张的罚款、复检并非天府公司的原因，华润

公司不应对天府公司进行罚款，更不应将罚款、复检费等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华润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系复印件，天府公司应提供原件予以核实，天府公司

负责整个项目的验收，这与合同中约定相吻合，整个项目的检测费用均应由天府

公司承担。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系打印件，天府公司应提供原件予以核实。本院

认证，天府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或打印件，华润公司均有异议，证据二

中的谈话人身份亦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天府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的是：一、天府公司主张的增项费用能否支

持；二、华润公司欠付天府公司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数额。

关于争议一，天府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有增加的工程款，并提交工程变更指令

单及工作联系函予以证实。华润公司认可工程存在变更的事实，但对工程量及价

款不予认可。因双方在分包合同中对工程变更、工程量增加作了明确且较为严格

的约定，故应对工程量的变更进行严格审查。天府公司主张增加的工程价款虽经

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但鉴定机构现场勘查时对工程量无法核实，其仅是依据

天府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函对工程造价进行的测算。因天府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

函未按约定的方式制作，故一审对天府公司主张的合同之外增加的工程款不予确

认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二，天府公司已完成工程施工并通过验收，华润公司应按分包合同

约定的数额3720003.77元支付工程款。天府公司自认华润公司已付款2441545.24

元，且华润公司在另案诉讼过程中亦予以认可，故华润公司应支付天府公司分包

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为1278458.53元，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华润公司本案中虽主张

其已付款2604002.64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关于华润公司要求从工程款中扣除

天府公司应承担的罚款、检测费、空气压缩机施工费等，天府公司对华润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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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张不予认可，华润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上述费用应由天府公

司承担，一审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天府公司、华润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29元，由四川天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506元，华润置

地（日照）有限公司负担43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刘丽艳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裴凤文


